
启东市财政局柔性执法清单

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具体到条文内容）
实施主体（如县、区、

镇等）
责任部门

1

政府采购

供应商未

按照采购

合同确定

的事项签

订采购合

同

签订补充合

同，达到采购文件

规定的要求，且未

产生危害结果。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

第七十二条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政

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一）向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

价小组成员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二）中标或者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

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三）未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

购合同；

（四）将政府采购合同转包；

（五）提供假冒伪劣产品；

（六）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政府采购合同。

供应商有前款第一项规定情形的，中标、成交

无效。评审阶段资格发生变化，供应商未依照本条

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通知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

的，处以采购金额 5‰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

单，中标、成交无效。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行政处罚实施机关与司法

机关之间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健全案件移送制

度，加强证据材料移交、接收衔接，完善案件处理

信息通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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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轻行政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情形 自由裁量处罚幅度 法律依据（具体到条文内容）
实施主

体

责任部

门

1

未按照规

定建立并

实施单位

内部会计

监督制度

经指出及

时更正或主动

整改按规定建

立并实施单位

内部会计监督

制度，未造成

严重后果。

可以对单位处

三千元以上一万元

一下的罚款；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可以处二千元

以上五千元一下的

罚款。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

单位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依法设置会计帐簿的；

（二）私设会计帐簿的；

（三）未按照规定填制、取得原始凭证或者填制、

取得的原始凭证不符合规定的；

（四）以未经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登记会计帐

簿或者登记会计帐簿不符合规定的；

（五）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

（六）向不同的会计资料使用者提供的财务会计

报告编制依据不一致的；

（七）未按照规定使用会计记录文字或者记帐本

位币的；

（八）未按照规定保管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资料

毁损、灭失的；

（九）未按照规定建立并实施单位内部会计监督

制度或者拒绝依法实施的监督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会

计资料及有关情况的；

市财政

局

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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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情形 自由裁量处罚幅度 法律依据（具体到条文内容）
实施主

体

责任部

门

（十）任用会计人员不符合本法规定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会计人员有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

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有关法律对第一款所列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

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行政机

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但应

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有

关行政机关。

2

不符合

《中华人

民共和国

会计法》

规定任用

会计人员

经指出及

时更正或主动

整改，按会计

法要求任用会

计人员。

可以对单位处

三千元以上一万元

一下的罚款；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可以处二千元

以上五千元一下的

罚款。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

单位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依法设置会计帐簿的；

（二）私设会计帐簿的；

（三）未按照规定填制、取得原始凭证或者填制、

取得的原始凭证不符合规定的；

（四）以未经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登记会计帐

簿或者登记会计帐簿不符合规定的；

（五）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

（六）向不同的会计资料使用者提供的财务会计

市财政

局

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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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情形 自由裁量处罚幅度 法律依据（具体到条文内容）
实施主

体

责任部

门

报告编制依据不一致的；

（七）未按照规定使用会计记录文字或者记帐本

位币的；

（八）未按照规定保管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资料

毁损、灭失的；

（九）未按照规定建立并实施单位内部会计监督

制度或者拒绝依法实施的监督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会

计资料及有关情况的；

（十）任用会计人员不符合本法规定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会计人员有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

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有关法律对第一款所列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

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行政机

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但应

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有

关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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